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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报告指出，我国已于 1999 年进入老龄社会[1]。由于老龄问题在东

部城市比较突出，因此目前的养老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。但是，西部城市的养老问题逐

渐严峻，在借鉴东部城市已有研究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西部城市的实际情况，探讨适合当地

的养老模式，是解决西部城市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。在此背景下，笔者对昆明城市老年人的

养老现状进行了调查，并进行了相关研究，提出了昆明养老模式的发展途径，希望能对西部

城市养老问题研究有所贡献。  

  对养老方式的类型，本文采用家庭养老、社区养老、机构养老的划分方法，同时采用姜

玲（2006）对家庭养老、社区养老、机构养老的界定[2]。  

  2．昆明市养老模式现状特点  

  二、目前昆明市城市老人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，养老机构和社区承担着辅助作

用。  

  1 、老年人认为在家养老是优先选择，但感受到家庭养老受到的冲击，开始寻求新的养

老方式。对家庭养老的老人调查时发现，76%的老人表示希望在家养老；14%的老人选择到养

老机构注：本文为西南林学院重点基金项目（110609）研究成果养老，但要和家庭、单位保

持密切联系；只有 10%的老人表示愿意到养老机构养老，一切听从养老机构的安排。他们对

是否希望与子女同住没有明显的趋向，35%的老人选择“愿意与子女同住”，35%的老人选择

“不愿意与子女同住”，30%的选择“无所谓”。可见老人在优先选择家庭养老的同时也开

始接受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改变。  

  机构养老老人来养老机构生活的原因中，“家里无人照料（68%）”、“不想给子女增

加负担（53%）”、“家里生活孤单（32%）”是最重要的三种原因。老人来养老院，“推力”

占主要因素，即家庭养老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才到养老院，而 “拉力”——养老院自身的

优势——却只起到较小的作用，他们是情非得已才到养老机构生活。同时也应该看到，不愿

意给子女增添负担，表明老年人已经开始接受非家庭养老方式，并认识到家庭养老方式不可

能继续独自承担养老责任。  

  2、养老机构的建设还处于较低水平  

  家庭养老老年人不愿意到养老院的原因是，54%的老人选择“和朋友、家人分离，会感

到孤独”，26%的选择“收费太高”,17%的选择“养老院的服务和设施不好”，13%的选择

“不能经常参加社会活动”，还有 24%的选择“其他因素”，例如“会让子女背上不孝的名

声”、“还有孙辈需要照顾”等。  

  机构养老老人在养老机构中的生活情况，3%的老人选择“不好，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”，

58%的选择“一般，可以保障基本生活”，19%的选择“不错，个别方面不好”，20%的选择

“各方面都很好，很满意”。在调查中了解到，在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，高龄、多病老人占

大多数，认为能够活着就已经是大的幸福，对生活没有高的要求，养老院能够提供给他们吃

住，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，他们就已经感到很满意了，对心理安慰、精神满足和身体调养不

敢奢望，因此，这种满意是“低级的满意”。同时，收费太高、医疗设施不足、心理孤独也

增加了老人在养老机构中的生活的忧虑。   

  虽然家庭养老老人和机构养老老人对养老机构现状的评价都不高，但是，他们都认识到

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，养老机构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，希望养老机构能得到合理的规划，

取得大的发展。  



  3 、社区养老职能尚未形成  

  目前昆明的社区养老，有以下几种情况：  

  （1）单位退休委员会承担本单位养老职能，老人自愿参加，退委会不做强制要求。  

  （2）街道办事处、居委会对社区养老没有制度上的责任，只能协助解决特殊困难。因

此，有单位的老人多参与本单位的活动，有较强的归属感；无单位的老人在熟悉的社会网络

中自发组织活动，但生老病死仍由家属照料。当老年人的养老保险逐渐纳入社会以后，单位

对老人的管理将越来越弱，社会将承担更多的责任，但是目前昆明社区的养老职能尚未形成。  

  三、昆明市城市养老模式发展对策研究  

  1、 基本模式：以家庭养老为主，大力发展社区养老，合理发展机构养老。   

从调查中我们发现，老人希望能和家、熟悉的环境保持密切的关系，害怕孤独，因此提倡家

庭养老是既符合老人愿望，又符合社会传统的模式，也能节约很大部分的养老设施建设开支。

社区和养老机构要承担辅助作用，共同协助解决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困境。  

  2、提倡社会意识形态的回归，巩固敬老爱老思想，发扬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，对家庭

养老提供优惠政策，解决家庭养老面临的困难。  

  3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，不断完善社区养老的制度和经营方式。  

将养老工作作为社区管理部门的一项职责，担负起监督、组织的功能。建立专门的机构，整

合社会资源，建立支持网络，对提供给老人的社交、娱乐、保健、家务等服务进行专业培训

和日常管理，使老人实现“老有所为”，有成就感和安全感，即便儿女不在身边，生活也充

实快乐，无后顾之忧。  

  4、合理规划和利用养老机构 

养老院能提供专业的、周全的服务，是对家庭和社区养老的重要补充。从中外养老机构建设

的情况来看，养老机构能提供的床位数大约占老人总数的 6%[3]。为了使养老院能物尽其用，

应根据需求合理分配。  

养老院应该分类建设，不同性质的养老院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，提供不同的服务项目。  

第一种，福利性质的养老院。接纳高龄多病、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，提供的服务以医疗、保

健、照顾、临终关怀为主，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或社会捐助。  

第二，盈利性质的养老院。接收出于各种原因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，可以适当提高收费，

自主经营，自负盈亏。主要提供保健、娱乐、社会交往等服务，老人可自由入住。  

养老机构的软环境，包括亲切、关爱的氛围，健全的管理、经营体制，健康的形象；以及硬

环境，包括合理的选址和住宅设计，齐全的设施，衣食住行的安排，都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

提升。  

  5 、重视特殊群体的养老保障  

居住在城市，但户籍属于乡村，不受街道办事处管辖的“城中村”中的老人；独居的老人；无

收入、无子女的老人，他们游离于社会保障或家庭关照之外，应该给予重视和关怀。  

  6、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，发展健全的养老产业链  

社会还有很多资源能为养老所用，但尚未与养老挂钩，未得到利用。例如：老人自身能力的

继续发挥；职业学校开设相关专业，培养专业的养老咨询、从业人员；社区交往的组织；医

疗、法律、文化进社区等活动的开展等。社会各行业可以发展与养老有关的新产业，共同建

立健全的养老产业链。  

  7、政府对养老工作要担负起管理、监督功能，要有前瞻性规划  

政府对各行业的养老工作要担负起管理和监督的功能。要将老年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，

不仅要考虑当前问题的解决，也要考虑可能出现的新问题；不仅要考虑养老问题，也要考虑

整个老年问题涉及到的方方面面，在对人口、经济、社会变化把握的基础上，预先做出战略

计划。在整个老年工作顺利进展的基础上，养老问题也能逐渐得到解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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